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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兒童發展推動委員會 106年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

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06年 8月 9日 14時 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（彰化市中興路 100號） 

              6樓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黃委員淑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延儒社工師 

四、與會人員：如簽到冊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略 

六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： 

案

號 
案由 主席裁示 

執
行
單
位 

執行情形 

繼
續
列
管 

結

案 

1. 

討論療育交通費

之補助標準，以

個案林○廷為

例。 

早期療育費用補助

應符合要點規定，需

有發展遲緩證明始

可申請補助。另個案

若有經濟需求且符

合其他兒少福利相

關規定，請輔導案家

依相關家庭生活扶

助提出申請。 

社

會

處 

目前皆依照「彰化縣政府

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

費用補助實施要點」審理

補助，另有經濟需求亦輔

導申請相關家庭生活扶

助。 

 ˇ 

2. 
口語表達及口語

理解身心障礙手

冊認定。 

請教育處與衛生局

雙向配合辦理入小

轉 銜 安 置 鑑 定 事

宜。另外 30 家小兒

科診所，請衛生局提

供資訊，請社會處放

入 早 療 家 長 手 冊

中，以利家長知悉運

用。 

教

育

處

、

衛

生

局

、

社

會

處 

教育處: 

1.本縣鑑輔會依據「身心

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辦法(102.9.2)」舉凡

符合鑑定標準之學生，

可取得特殊教育學生之

資格，鑑定方式：檢附

醫療院所語言障礙診斷

或評估資料，由學校評

估特教需求後，向鑑輔

會提報鑑定。 

2.跨階段轉銜申請，每年

12月中旬至隔年 1月初

 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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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始收件，若申請期程

無法送件者，每年 5 月

份，可再提出跨階段鑑

定安置申請。未能配合

上述兩個作業期程，入

國小開學兩週內，可再

提出鑑定安置之申請。 

3.跨階段轉銜鑑定安置事

宜，本府教育處與社會

處橫向聯繫取得設籍彰

化縣且持有身心障礙證

明(或手冊)之個案名

冊，並確實追蹤有無送

件。提案二所述明之案

由，非教育處之權責範

圍。因特殊生之鑑定安

置，除醫療院所開立之

相關證明文件外，仍須

檢附相關資料，再經由

鑑輔委員綜合研判之，

而非僅依據醫療診斷相

關證明，且跨階段鑑定

安置之用意，為鑑定學

生是否有特教服務需

求，而非僅單就醫療診

斷。 

4.跨階段鑑定安置相關事

宜，教育處每年定期編

列至「快樂上學去之轉

銜手冊」。 

衛生局:已將配合之小兒

科診所資料提供社會

處。 

社會處:30 家小兒科診所

資訊，已放入早療家長

手冊中，並發送予家長

使用。 



3 

 

3. 

建請彰化縣特殊

教育資源中心協

助安置於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之學

齡前身心障礙兒

童，提供各障別

之巡迴輔導。 

視障、聽語障...等

之特殊專業需求請

身障機構向教育處

申請並由該處提供

服務。 

教

育

處 

本縣學前巡迴輔導，每年

有 3 次申請巡迴輔導的區

間，申請方式依教育處公

文於申請期間內至教育部

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出申

請，屆時會提供相關服

務。 

 ˇ 

 

案

號 委員建議事項 

執 
行 
單 
位 

執行情形 

繼
續
列
管 

結

案 

1.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

呈現未接種個案相關

數據資料。 

衛生

局 

本縣 106年 1-6月轄區衛生所針對 6

歲以下幼童，預防接種未接種逾期催

種人次共 43355人次，以明信片催種

18889 人次，以電話催種 24282 人

次，以家庭訪問 184人次。 

 

ˇ 

2. 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

呈現相關資料，另請

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

心全面評估兒童發展

各面項發展狀況。 

衛生

局、

兒童

發展

聯合

評估

中心 

衛生局： 

1. 1040701-1050630新生兒聽力篩

檢異常 126案，後續確診無異常

69案，異常者 57案，2案接受聽

能復健，52案由醫院持續追蹤，

未進一步完成確診 3案由衛生所

持續追蹤中。 

2. 確診個案，醫院會主動告知個案

家長，本縣社會處有助聽器補

助，並連繫社工，協助辦理審請

事宜，符合申請者，社會處協助

申辦。 

彰化醫院回覆： 

1. 門診評估個案的其他部分真的無

任何異常，則就異常或疑似異常

部分予以開單評估。 

2. 個案於門診評估時若有異常之項

目，均會開立各專業評估單，讓

個案接受評估 → 家長可配合帶

個案來院接受評估。 

 

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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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個案於門診評估時，若開立各專

業評估單家長有困難(例如：1.難

以配合來院評估 2.本身接受評

估意願就不高了 3.家長表明再

來醫院評估有難處....等原

因)，通常會考量家長的態度開立

評估單，若家長真的有困難，醫

院的作法則會折衷，避免個案流

失，又無法有相關憑證接受後續

的療育。 

(醫院開立評估單不是難處，難處是

家長有無配合來院評估之可行性及

意願) 

3. 為提升早療服務品

質，巡迴輔導服務請

加強，並請教育處於

下次會議呈現相關資

料。 

教育

處 

1.(1)本縣 106年度公私立幼兒園服

務一覽表(106.01.01~106.06.30) 

(2)本縣學前巡迴輔導採申請制，在

申請之前由縣府發文到各公私立幼

兒園，同時通知巡迴老師入園時加強

宣導申請程序，並在全國幼生管理系

統及彰化縣教保資源網，透過多方路

徑公告資訊。幼兒園可視需求提出巡

迴輔導申請。每學年分 3次申請，本

年度的第 1次申請區間是 105/12/26 

-106/1/26。總申請數 546人，除 45

人未按區間提出，改以間接服務模式

提供諮詢外，其餘 501人接受派案服

務。另本縣國小附幼普通班有 50 位

教師具學前特教教師資格，依據彰化

縣學前不分類巡迴輔導原則伍、巡迴

輔導申請方式……目前本縣公立幼

兒園教師若具有學前特殊教育階段

服務 

型態 

集中式 

特教班 

(班/人) 

不分類 

資源班 

(班/人) 

不分類 

巡迴輔導 

(班/人) 

公幼 2/ 10 1 / 11 12/159 

私幼 -- -- 12/342 

小計 2 / 10 1 / 11 24/501 

1. 資料日期：106年 5月 8日  

2. 資料來源：特教通報網 

 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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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證者，學前巡迴輔導教師提供諮

詢服務，可進行教師的專業交流與教

學策略之分享。 

2.(1)為落實轉銜服務，本縣於每年 

6月辦理特教先修班與 8月辦理入學

準備班，讓有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在跨

階段時能及早適應國小生活，105學

年度特教先修班共 5校提出申請，有

6生參加。經與承辦學校了解，「集

中式特教班轉銜先修服務」對於學校

提前了解孩子助益大且縮短孩子入

學後的適應期。 

(2)新生入學準備班，乃以融合教育

方式，讓安置於資源班的幼生提早認

識學校，熟悉國小上課模式。105學

年度新生入學準備班，共 4 校辦理，

參加人數有 97人，如下表。 

單位：人 

承辦學校 特生 普生 合計 

和美國小 2 23 25 

大興國小 3 22 25 

泰和國小 3 22 25 

鹿東國小 3 19 22 

合計 11 86 97 
 

主席裁示：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，同意結案備查。 

七、各單位工作報告：略（詳書面資料）。 

八、委員建議事項及業務單位回應： 

(一) 王委員淑娟： 

1.106年 1-6月各鄉鎮通報數與通報率分析表(p.39)，未達 6%者，例如大城鄉、

二水鄉、線西鄉、竹塘鄉…等各鄉鎮，後續應瞭解原因，加強重視。 

2.轉銜服務之順利轉銜個案共計 9月名(p.41)，那其它個案呢? 

通報中心回應:針對家長被通報意願低的鄉鎮，未來會主動出擊服務。另外轉銜

服務個案除 9位外，其餘亦皆已資源連結後結案服務，未來業務報告撰寫時會

注意完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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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許委員守道:偏鄉發生率高，但接受度低，故後續確診率也相對低，應積

極推動之。 

教育處回應: 

1. 要知悉有需求兒童在那裡，或許通報中心可與村里幹事/村里長聯結找尋需求

兒童。民政處村里長研習，建議可安排兒童發展觀念課程，以利增加兒童發

展觀念的廣度。 

2. 幼兒園園長會議與教保員 18小時在職教育訓練，皆可以請社會處提供兒童發

展篩檢講師名單，再由教育處安排相關課程。 

社會處回應: 

1. 二林鎮、埤頭鄉、大城鄉、線西鄉等鄉鎮可與社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之業務

聯繫會議合作，鼓勵社區注意兒童發展議題。 

2. 另衛生局施打預防針時可以提醒家長注意兒童發展里程碑。 

3. 另衛生局與教育處之幼兒園遊戲篩檢，加強配合每年 4月及 10月兒童發展篩

檢月活動，以利發現有需求兒童。 

4. 社資中心的社區宣導活動則以低通報率鄉鎮為首要重點目標。 

員林社頭區回應:永靖社區療育據點提供祖父母與兒童遊戲空間，其中埔心鄉也

因此而通報率提升了許多。 

衛生局回應:兒童於 2個月~3歲有優質健兒門診提供兒童身體與發展異常早期

發現服務，對於異常個案並有每 3個月之兒童發展追蹤服務。 

(三) 王委員淑娟：家長不願意被通報，如何讓家長接受通報，或許員林社頭區

的服務模式可以參考，如何告知家長關於兒童需要額外的服務，以利服務輸送

順暢，或許偏鄉的「宗教場所」可於該鄰里場地之宗教信仰中心舉辦活動，增

加社區民眾的接受度。 

(四) 許委員守道:0-3歲優質健兒門診、0-6歲小兒科診所，其中 3-6歲佔 75%，

但偏鄉無小兒科診所，只能依賴衛生所提供服務，另外藉由幼兒園遊戲篩檢補

足服務之不足。 

(五) 蔡委員盈修:各區之家庭需求評估統計，其中二林區的「親職教育」與「巡

迴輔導」需再加強。彰化花壇區的家訪次數略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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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林區回應:家長對於親職教育有需求，但後來實際出席的人數少，家長容易因

其它事務而沒有參與親職課程。巡迴輔導服務因家長擔心標籤化，未來會與社

區長者互動，增加服務的接受度提升。 

(六) 廖委員淑芬:彰基已有 10位語言治療師，未來 3-4年後，因相關系所已有

設立語言治療學系，故將不再那麼缺乏語言治療師。 

(七) 許委員守道:家長週一至週五上班不便帶兒童就診，但週未又是家長與兒

童最有空的時間，導致語言治療門診容易塞車。目前 30家小兒科診所構音衛教

門診已上路提供服務，此門診會提供 4次服務，如果構音狀況未改善再轉介兒

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進行評估與後續相關資源連結，以利醫療資源有效使用。 

(八) 王委員淑娟： 

1.慈生巡迴輔導服務之服務單位計量不一致(兒童數或居家托育服務人員數)，

應分別呈現之。 

2.語言治療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的服務量，請於下次會議呈現。 

慈生巡輔回應:會於下次會議呈現以上相關數據資料。 

(九) 王委員淑娟： 

1.個案基本資料之(五)案父、母跨文化分析之「一般」應用「本國籍」取代之。 

2.二林區之結案個案平均服務時間 1年以上未滿 2年者，佔 67%偏高，如何協助

順利提供服務? 

(十) 許委員守道:溪州區也有相同問題。 

二林區回應:本區與家長服務的拉居戰較多，例如與幼兒園協調服務模式後家長

面對結案議題，容易有新問題產生，故結案不容易。 

社會處回應:走動式據點服務會持續提供療育資源進入偏鄉。 

 

九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討論公立幼兒園之收托標準判定，以個案趙晴為例。。 

提案單位：彰化家扶發展學園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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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個案趙晴符合優先入園資格。案母於 105年 5月至頂番國小附

幼報名，原本幼兒園回應報名的人太多，且有多位申請者都有綜

合報告書，而無法錄取。後來，幼兒園釋出一個名額，但案母考

量案主尚有復健需求而婉拒。 

2. 106年 2月，案母又至頂番國小附幼報名。4月份，案母接獲幼

兒園老師告知今年度有多位畢業生，但已招生額滿，建議案主安

置和美實驗學校幼兒部。 

3. 4/11社工聯繫特教中心。特教中心陳老師回應特教中心不會介入

幼兒園招生一般生狀況，且案主尚未經過幼兒園提報和鑑定安

置，非屬特教生。 

4. 4/12社工聯繫幼教科，陳老師回應會請承辦的洪小姐了解該校招

生狀況。4/25社工再次聯繫幼教科，陳老師回應會再與洪小姐討

論，但社工仍未接獲回應。 

5. 依據一百零五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新生入園注意事項之招生方式

（二）優先入園：凡符合下列資格之幼兒，應免抽籤優先入公立

幼兒園就讀，如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，應採抽籤方式決定之。

第一順位：（1）身心障礙幼兒：持有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

就學輔導會核發之證明文件、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或發展遲緩證

明者。 

6. 針對上述公幼對於需花費較多心力的發展遲緩或身障兒童而未

有優先入園之情況產生，提請討論幼兒園優先入園之收托標準判

定和機制，以確保發展遲緩或身障兒童的就學權益。 

決議： 

      1.107學年度起依「彰化縣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公立幼兒園安置原則」

協助個案轉銜安置事宜。各學校皆會保留 5%名額給特殊生至 6月 30日止，

各單位皆可與學校聯繫。 

      2.鑑定通過之兒童以公立幼兒園安置為主，請教育處加強幼兒園園長會議

布達，並請各幼兒園知悉辦理。 

      3.亦請各社資中心轉知家長知悉相關資源並於時限內申請。 

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十一、散會 


